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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
 

沪卫药政〔2021〕5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 

 

关于印发《2021 年 

上海市药政管理工作要点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卫生健康委，申康医院发展中心、有关大学、中福会，有关

委直属单位，各市级医疗机构 : 

    现将《2021 年上海市药政管理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 月 22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

- 2 - 

 

2021 年上海市药政管理工作要点 

 

2021 年，本市药政管理工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

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

精神，积极响应“健康中国”“健康上海”建设号召，认真落实

2021 年全国药政工作会议和本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要求，坚持问

题导向、需求导向、效果导向，全力打造“上海服务”品牌。持

续做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、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与使用政策等

的落实工作，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，进一步完

善药品供应保障机制，全力支持本市分级诊疗、社区卫生服务综

合改革等相关重点工作。持续加强临床药学专科建设和药学人才

队伍建设，不断强化医疗机构药事管理，推动药学服务高质量发

展，深化合理用药工作协同，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。 

一、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相关工作 

（一）做好应急医用物资保供和储备轮库工作 

继续做好医用防护物资的需求信息收集、分配使用和管理等

各项工作，监测各相关单位医用防护物资库存、消耗和需求情况，

加强沟通协调，做好供需信息对接，确保物资供应平稳有序。根

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组织落实好应急医用物资储备和轮库工作。 

二、加强医疗机构临床药事管理工作 

（二）提高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管理水平 

    依托市卫生健康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管理专家委员会，积

极发挥多学科专家协同作用，强化本市“三网联动”创新协作机

制，重点加强本市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与科学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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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细菌真菌耐药防控等工作，努力解决部分医疗机构相关突出问

题。修订完善本市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目录。 

    （三）开展医疗机构合理用药考核 

 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工作要求和部署，开展医疗机

构合理用药考核工作。协同本市相关第三方机构，组建专家团队，

细化考核指标，制定考核方案，强化信息支撑，建立合理用药考

核机制。考核结果将以一定形式予以公开，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，

将结果与相关绩效挂钩，并逐年提升考核覆盖率。 

    （四）加强特殊药品使用和管理 

    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特殊管理药品等的使用管理工作。落实

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医疗机构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

定>的通知》规定，继续做好麻精毒性药品的使用监管工作。落实

国家卫生健康委《关于印发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要求，加强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，按照各项规定和

要求，提升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水平。 

    （五）做好相关规范、路径的落实工作 

    切实做好《上海市药事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的培训和落实。充

分发挥药师在处方审核、药物监护、药学查房和会诊、药学门诊、

精准药物治疗以及合理用药指导等方面的专业价值，持续促进安

全合理用药。做好《药物临床应用管理路径》相关工作。既要推

广好已发布的药物临床应用路径，又要继续做好其它药物临床应

用路径的探索和试点工作；同时，做好阶段性总结评估工作。 

三、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机制 

（六）加强基本药物配备使用 

重点加强社区用药保障，确保基本药物使用的主导地位。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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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医疗机构根据自身状况、专科特点，优先配备使用基本药物。

继续做好基本药物目录处方集培训工作，各区、各医联体逐步统

一辖区内、医疗联合体内慢性病用药的采购品种，实现药品使用

上下衔接与联动。 

   （七）落实药品供应保障政策 

配合医保部门落实好《国家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,

开展本市短缺药品的监测预警与应对工作。对医疗机构提出的短

缺药品申请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要求，配合医保做好短缺

药品挂网采购工作。 

   （八）做好药品使用监测工作 

继续做好合理用药监测网等的药品相关信息监测工作。组织

医疗机构做好抗肿瘤药物监测网、国家带量采购中选药品使用监

测网、公立医院药品配备使用监测网的数据报送工作，督促医疗

机构提高数据质量，及时报送数据。做好重点监控药品的使用监

测工作。加强药品使用监测信息数据的分析应用，发挥大数据结

论对政策制定的支持作用。 

四、推进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 

（九）扎实推进药学人才培养工作 

建立健全本市临床药学人才队伍培养体系，逐步培养一批优秀

青年药师骨干、杰出青年药学人才、顶级临床药学专家；实施国

家卫生健康委关于紧缺人才（临床药师）培训项目工作；持续深

入开展本市西医、中医和社区临床药师专业能力提升工作，重点

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学服务能级，解决药学服务“最后一公

里”短板问题。协同有关学协会、高校、研究机构、市临床药事

管理质控中心等开展本市医疗机构审方药师培养和考核工作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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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开展各类药学专题学习班、报告讲座等，全面提升本市临床药

学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实力。 

（十）推进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建设 

组织开展对上海市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建设单位（区属医

院）开展项目验收与评估工作。努力促进医院药学临床、教学、

科研、管理协同发展，进一步形成具有鲜明专业技术特色，与相

关临床医学专科紧密对接，具有引领、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的临

床药学重点专科集群。 

（十一）开展本市药品临床综合评价试点工作 

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，建立本市药品临床综合评价试点工

作机制，探索开展药品真实世界应用评价研究。试点启动开展药

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，先从心血管病药物开始，重点对包括儿童

用药、抗肿瘤用药、心血管病用药、抗感染用药及中成药等在内

的五大类药品，就药品临床使用的安全性、有效性、经济性、创

新性、适宜性、可及性等进行评价，并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

要求，进行结果发布与转化应用。 

（十二）开展合理用药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

继续加强对医务人员合理用药的培训教育，重点加强处方行

为规范教育、合理用药知识和能力培训等。整合各方资源加强对

公众的合理用药宣传，包括传统纸媒“合理用药科普专栏”“上

海药讯”微信公众号、合理用药进社区大型健康讲座等活动。组

织开展“2021 年上海合理用药高峰论坛”“合理用药宣传月”等

活动。开展本年度合理用药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的先进表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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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4月 23日印发   
 


